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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公共化暨合作聯盟準公共化托嬰中心獎勵措施實施計畫  

                                                              

                                                                      110 年 06 月 01 日核定公告 

                                                                      111 年 01 月 18 日修正公告 

                                                                      112 年 07 月 13 日修正公告 

                                      113 年 07 月 01 日修正公告 

                                                                      114 年 04 月 07 日修正公告 

                                                                      115 年 05 月 05 日修正公告 

                                                                                                                      

壹、 目的： 

    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自推動公共托育合作聯盟暨準公共化實施計 

畫以來，透過訓練培力、外聘督導及安全專業服務獎勵金等機制提升托嬰中

心專業培力及獎勵措施，為鼓勵本市公共化及合作聯盟準公共化托嬰中心之

專業人員穩定留任並促進托嬰中心建立良好薪資就業環境，透過鼓勵專業人

才留任，以穩定流動率，進而提升托育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計畫。 

 

貳、  依據： 

一、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3條及第 75條。 

二、 衛生福利部修正發布「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

公共化服務與費用申報及支付作業要點」暨本市「新北市公共托育合

作聯盟暨準公共化實施計畫」。 

 

參、 辦理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肆、 實施對象： 

    本實施計畫之獎勵對象為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

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與費用申報及支付作業要點」暨「新北市公共托育合作聯

盟暨準公共化實施計畫」經本局審核通過之合作聯盟暨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及

本市公共托育中心，且符合本實施計畫獎勵措施之補助規定者。 

 

伍、 計畫內容 

 本實施計畫獎勵措施項目訂有健全會計制度獎勵金、新進托育人員薪資

加碼補助、專業人員久任獎金、專業人員固定薪資達標獎勵及托育職場友善

獎勵等五大項目： 

一、 健全會計制度獎勵金：符合補助對象之中心，即可申請。提供每年新

臺幣 3萬元為上限之健全會計制度獎勵金。需檢附會計師或記帳士出

具之單據核銷。 

二、 新進托育人員薪資加碼補助： 

(一) 補助對象：任職於本市加入合作聯盟暨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內具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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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相關科系學歷且其固定薪資達 3萬 6,500元以上之新進托育人

員。 

(二) 補助內容：以該名托育人員實際在職月份，於原薪資外每月加碼補

助 2,000元計算，核實支付。 

(三) 補助標準： 

1. 新進指前一年度 6月 30日後初次至該中心任職者為限，且當年度

12月 5日前仍需於同一負責人(法人/自然人)之中心任職。 

2. 補助區間以該員到職未滿 1年期間計算。 

3. 申請當月薪資加碼補助之托育人員應全月在職，如後續離職，則

當月不予補助。  

4. 每名補助對象僅能就本項目或久任獎金擇一申請。 

三、 專業人員久任獎金： 

(二) 補助對象：任職於本市加入合作聯盟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內之專業人

員，此專業人員係指任職於托嬰中心內之主管人員、托育人員及專

任護理人員。 

(三) 補助內容： 

1. 專業人員任職於本市同一托嬰中心年資滿 1年以上：每年提供 2

萬 4千元整之久任獎金。 

2. 專業人員任職於本市同一托嬰中心年資滿 3年以上：每年提供 3

萬元整之久任獎金。 

3. 專業人員任職於本市同一托嬰中心年資滿 5年以上：每年提供 3

萬 6千元整之久任獎金。 

4. 專業人員任職於本市同一托嬰中心年資滿 10年以上：每年提供 4

萬 2千元整之久任獎金。 

(四) 補助標準： 

1. 專業人員年資以當年度 7月 31日為基準向前推算，當年度 12月

5日前仍需於同一負責人(法人/自然人)之中心任職。 

2. 任職於本市內同一負責人(法人/自然人)之中心，如跨同一負責人

之中心，職位轉銜期間於 21日內完成，年資得以併計。 

3. 如任職期間辦理留職停薪之期間則不計算年資。 

4. 若同時符合兩項以上補助資格者，則擇優補助金額予以補助。 

(五) 本項獎勵補助為鼓勵專業人員穩定久任，該獎勵金應與經常性薪資

分開支付。 

四、 專業人員固定薪資達標獎勵： 

(一) 補助對象：本市合作聯盟準公共化托嬰中心，且未於合作契約效期

內違反法令經命限期改善或科處罰鍰之托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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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補助內容： 

1. 新進專業人員固定薪資每人每月皆達 35,500元以上：每年提供托

嬰中心 3萬元整之獎勵金。 

2. 在職專業人員固定薪資每人每月皆達 35,500元以上：每年提供托

嬰中心 7萬元整之獎勵金。 

3. 在職專業人員固定薪資每人每月皆達 37,500元以上：每年提供托

嬰中心 14萬元整之獎勵金。 

4. 在職專業人員固定薪資每人每月皆達 39,500元以上：每年提供托

嬰中心 21萬元整之獎勵金。 

(三) 補助標準： 

1. 新進人員係指前一年度 6月 30日後到職。 

2. 專業人員應任職至本年度 12月 5日止，如核銷送件後離職，應繳

還溢領款。 

3. 在職專業人員係指前一年度 6月 30日前到職。 

4. 本項固定薪資達標獎勵，應以中心全體專業人員數 5人以上始可

申請。 

5. 專業人員之投保薪資應依給付之固定薪資為基準，投保足額之勞

工保險。 

6. 如當年度固定薪資達標金額與前一年度相同，則屬延續性補助項

目，申請時應檢附自當年度 1月 1日起已達固定薪資標準且生效

之勞健保投保證明。 

(四) 本項獎勵金用以穩定專業人員薪資環境並充實員工福利。 

五、 托育職場友善獎勵： 

(一) 補助對象：本市公共化暨合作聯盟準公共化托嬰中心。 

(二) 補助內容： 

1. 同一托嬰中心同一年度提供 2名以上專業人員辦理娩假或育嬰留

停，且結束娩假或育嬰留停後仍持續任職於中心：每年提供托嬰

中心 3萬元整之獎勵金。 

2. 同一托嬰中心具久任滿 3年之專業人員比例達 5成：每年提供托

嬰中心 3萬元整之獎勵金。同一托嬰中心具久任滿 3年以上之專

業人員比例達 7成，每年提供 5萬元之獎勵金予托嬰中心。 

(三) 補助標準： 

1. 娩假或育嬰留停之請假及回任事實，時間以前一年度 8月 1日起

至當年度 7月 31日止計算，且當年度 12月 5日前仍需在職。 

2. 扣除 1:4優化比人力人數後，久任比例計算時間同久任獎金年資

計算方式，以當年度 7月 31日往前推算年資，且當年度 12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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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仍需在職。 

(四) 本項獎勵金用以建立專業及友善共存之托育職場，並鼓勵專業人員

留任及返回職場。 

      針對獎勵措施補助項目之補助標準、申請、審核及核銷程序等細  

      節由本局訂定公告之(如附表-新北市公共化暨合作聯盟準公共化 

      托嬰中心獎勵措施一覽表)。 

 

陸、 注意事項 

一、 申請人/單位應於規定時間內備齊所有應備文件，向本局提出申  

請，經審查後如所附文件不足，將通知限期補正，如逾期仍未補正

者，將退還所送申請文件，且不予撥付獎補助款。 

二、 申請人/單位如提供不實審核資料，致本局錯誤核撥，除須繳回 

獎補助款外，亦依法律途徑追訴。 

三、 對獎補助款之運用查核，如發現獎助資料不實或造假情事，除應繳還

全部獎助經費外，且自次年度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獎補助。 

 

柒、 預期效益 

一、 提升托嬰中心專業服務品質： 

提供獎勵金，獎勵托嬰中心充實或修繕設施設備，進而提升服務品

質。 

二、 托育人才穩定留任： 

  預計提供本市轄內公共化暨合作聯盟準公共化托嬰中心之專業人員久

任獎金，藉此鼓勵留任，降低工作人員流動率，亦穩定托嬰中心照顧

品質。 

三、 建立托育良好就業環境： 

透過獎勵措施，鼓勵托嬰中心提升並穩定專業人員投保薪資， 

建立良好薪資環境。 

 

捌、 經費來源：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計畫執行年度之本局編列預算支應。 

 

玖、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